《关于优化不动产登记婚姻关系审查流程的公告》解答

一、《公告》实施后，夫妻婚内全款购买的不动产如何办理不动产登记？

王某和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全款购买不动产，以王某一方的名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夫妻双方可以凭夫妻关系证明及申请登记原因文件（如婚内约定书、赠与协议等）等材料，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时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同时申请夫妻加名登记。

温馨提醒：《公告》实施后，夫妻双方共同购买房屋的，建议以夫妻双方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

二、如果夫妻一方已办理了不动产登记，另一方能否“加名”呢？

如果登记簿记载的仅是夫妻一方的名字，且无抵押登记，需要增加另一方为共有人，夫妻双方可持身份证、结婚证、不动产权证、申请登记原因文件（如婚内约定书、赠与协议等）等材料，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共同申请办理。

房屋在抵押期间内，经抵押权人同意，出具抵押变更同意文书、签订抵押变更合同或协议，由夫妻双方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加名登记和抵押权变更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合并办理。房屋被查封的，须在解除查封后或查封期间届满后申请加名。

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不动产可以登记为夫妻其中一方单独所有吗？

如果夫妻已经办理了共有不动产登记，且无抵押登记，要将权利人从双方变更为一方单独所有，夫妻双方可持身份证、结婚证（离婚证）、不动产权证、申请登记原因文件（如婚内约定书、离婚协议、法院生效文书、赠与协议等）等材料，到不动产登记窗口共同申请办理。

房屋在抵押期间内，经抵押权人同意，出具抵押变更同意文书、签订抵押变更合同或协议，由夫妻双方和抵押权人共同申请减名登记和抵押权变更登记，不动产登记机构合并办理。房屋被查封的，须在解除查封后或查封期间届满后申请减名。

四、申请不动产夫妻加名、减名、份额变更、离婚析产等相关登记需要缴纳费用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契税：……（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变更土地、房屋权属……”。《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规定，“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现将税法实施后继续执行的契税优惠政策公告如下：一、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征契税……”。

五、哪些情况，仍需要提供结婚证、离婚证等婚姻状况证明？

1.未经公证申请办理继承(受遗赠)转移登记的；

2.婚姻关系的存续或变动，夫妻双方申请将不动产登记为共有或一方单独所有的；

3.申请房改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登记的；

4.基于农村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涉及家庭依法共同享有权利申请登记的；

5.其他需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的特殊情形。

六、如何能更好地保护权利？

一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取得权利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赠与合同或拆迁安置协议等时，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对于已经一方签字的情况，在办理登记时可以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登记为夫妻共有；

二是已经登记的房屋，夫妻双方可以共同申请加名；

三是如果发现夫或妻一方私自抵押、出售、赠与不动产的，应及时通过民事诉讼保护权利。

七、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

地址：眉县首善街办平阳街西段城投大厦B座一楼

咨询电话：0917-55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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